
第 一 章 导 论

第一节 数理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和分期

以说是用数

数理逻辑史是研究数理逻辑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一门历史性

科学。

至于什么是数理逻辑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。王宪钧教

授在《数理逻辑引论》一书中说：“狭义的数理逻辑可

学方法研究数学中演绎思维和数学基础（如无穷问题）的学科。广

义的数理逻辑则包括一切用特制符号和数学方法来研究处理演绎

方法的理论。广义数理逻辑较之狭义数理逻辑多包括了例如逻辑

代数、内涵逻辑和现代的规范逻辑、疑问句逻辑等等。广义数理逻

辑有时也被称为符号逻辑。”①笔者同意这种定义，并采用广义的

理解来论述数理逻辑史。

狭义数理逻辑包括四个部分（也可以说五个部分）：( 1)模型

论，( 2）集合论，( 3）递归论，( 4）证明论，以及这“四论”共同基础的

经典逻辑演算（命题逻辑和一阶谓词逻辑）。广义数理逻辑还包括

非经典逻辑演算的各个分支。因此，广义数理逻辑包括各种逻辑

演算（经典的和非经典的）和“四论”五个部分。有的文献把一些非

经典逻辑分支称为哲学逻辑（或译为“哲理逻辑”）。有的文献把逻

辑演算称为现代形式逻辑。广义的数理逻辑加上现代归纳逻辑等

分支有时也被称为现代逻辑。

关于数理逻辑史的分期，存在不同的看法。著名逻辑史家和

书，只写书名。

①王宪钧：《数理逻辑引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57页。以下引证此

引用其他文献亦复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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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逻辑的数学分析》出版

①

哲学家波亨斯基( Bochens ki ）在《形式逻辑史》一书中把数理逻

辑史分为四个时期：

1．前史时期：从莱布尼茨（Lei bni z，1646—1716）到1847

年，即布尔（G．Bool e，1815—1864）的

的一年。

der ,2．布尔时期：从 1847年到 1895年施罗德 ( E． Schr

1841—1902）的《逻辑代数讲义》第三卷《关系代数和关系逻辑》的

出版。

《概念语3. 弗雷格（G．Fr ege， 1848—1925）时期：从他的

言》一书到怀特海（A．Whi t ehead， 1861— 1947）和罗素 ( B.

Rus s el l，1872—1970）合著的《数学原理》三大卷的出版（1910—

1913) 。

4. 最近时期：从《数学原理》的出版开始。对这一时期，波亨

斯基以 1930年为界又再分为：从 1910— 1930年元逻辑兴起时期

和1930年后元逻辑用形式方法系统化时期．

按照这种划分，波亨斯基还列了一张逻辑学家的时间表。①

从波亨斯基对数理逻辑史的分期和他所论述的数理逻辑史部

分来看，他对数理逻辑的理解比较片面，基本上讲的是逻辑代数和

逻辑演算的历史，除涉及到证明论中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之外，

没有谈到“四论”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。这种处理方法根本不符合

数理逻辑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，是我们所不取的。另外，他把从

莱布尼茨到1847年布尔《逻辑的数学分析》的出版说成是数理逻

辑的“前史时期”，这也是不妥的。莱布尼茨已提出了数理逻辑的

基本概念，是国际公认的数理逻辑奠基人，因此，我们认为，从莱布

尼茨到施罗德是数理逻辑的初创时期。前史时期只能是古典形式

逻辑时期［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（Ar i s t ot l e，公元前384 —前

322）到近代的形式逻辑时期]，这一时期的逻辑成就及其局限性，

以下引证此书，缩写为HFL。

Bochens ki : A Hi s t or y of For mal Logi c , Not r e Dame, 1961, p. 2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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逻辑学家：布拉里-福蒂（C．Bur al i

成了数理逻辑产生的思想来源之一，下文将要论述这个问题。

罗马尼亚逻辑史家杜米特留（A．Dumi t r i u)在《逻辑史》一

书中把数理逻辑史分成以下时期：①

1．先驱者：卢里（R． Lul l us， 1234—1315）和莱布尼茨。

2．逻辑代数

杜米特留列举了四位英国逻辑学家：布尔（G． Bool e， 1815—

1864) , 耶芳斯（W． J evons， 1835—1882) ，德摩根（A．de

Mor gan， 1806—1871)，麦柯尔（H． McCol l ， 1837—1909) ; 这

一时期还有其他三位逻辑学家：皮尔士（C． S． Pei r ce， 1839—

1914) ，格拉斯曼 ( R． Gr as s mann， 1815— 1901）和施罗德 ( E.

Schr der , 1841—1902)。

3．数理逻辑的第一时刻

杜米特留在这一时期列举了两位逻辑学家：皮亚诺（ G.

Peano, 1858—1932）和弗雷格（G. Fr ege, 1848—1925)。

4．数理逻辑的完善

罗素（B. Rus s el l , 1872—1970） 和怀特海（A. N. Whi t e

head，1861—1947）合著《数学原理》( 3卷，1910—1913）是这一

时期的标志。

杜米特留在这一时期列出了一个专题：悖论问题，涉及三位

- For t i， 1861—1931)，康托

尔（ G. Cant or , 1845— 1918 ）和罗素

5．数理逻辑的发展

杜米特留列举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有：( 1) 直觉主义：布

劳尔维( L．Br ouwer，1881—1966）和海丁（A．Heyt i ng，1899—

1980) ， ( 2）逻辑主义：拉姆赛（ F． P． Ramsey， 1903 — 1930) ,

维特根斯坦（L． Wi t t gens t ei n， 1889— 1951）和卡尔纳普（R.

Car nap, 1891—1971) , ( 3）形式主义：希尔伯特（D. Hi l ber t ,

l . 1V, Abacus Pr ess , 1977, pp,①A．Dumi t r i u: Hi s t or y of Logi c , Vo

6 - 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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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从素朴集合论

1862 — 1943) ，阿克 曼 ( W. Acker mann, 1896 — 1962 ）和贝 尔纳

西维茨（J .

斯（P．Ber nays，1888—1977) , ( 4）多值逻辑和模态逻辑：卢卡

ukas i ewi cz，1878—1956）和波兰学派，路易斯（C.

del ,l . Lewi s , 1883— 1964) , ( 5）判定理论：哥德尔（K. G

1906— 1978) 。

6．形式技巧；卡尔纳普的语形学和塔尔斯基（A．Tar ski .

1902—1983）的语义学。

杜米特留指出，这种划分仅仅给出数理逻辑发展主要阶段的

思想，没有提供有关重要问题的线索。①然而根据杜米特留在《逻

辑史》一书中对数理逻辑史的论述来看，我们觉得他的分期有一些

重要缺点：1．对应当属于分期中的集合论、模型论的早期成就没有

提及，对递归论也几乎没有讲述。2．卢里是中世纪逻辑学家，把

他同莱布尼茨并列，一起作为数理逻辑的先驱者，这是不妥当的。

莱布尼茨应当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。3．从莱布尼茨到逻辑代数应

当归并为数理逻辑的初创时期，不应把莱布尼茨同逻辑代数分为

两个阶段。4．杜米特留所说的“数理逻辑的第一时刻”、“数理逻辑

的完善”和“数理逻辑的发展”等三个阶段实际上是数理逻辑奠基

时期的内容，这一时期还应加上一个重要内容

到公理集合论的发展。5. 数理逻辑发展时期的标志应当是哥德尔

完全性定理和不完全性定理的建立，而不是直觉主义、逻辑主义和

形式主义学派的形成。

总之，杜米特留的数理逻辑史分期有很多弊病，我们也是不能

同意的。

19世纪中

王宪钧教授最先在我国从事数理逻辑史的研究工作，写出一

部数理逻辑简史（《数理逻辑引论》第三篇“数理逻辑发展简述”）。

他将数理逻辑史分成：1．第一阶段，即初始阶段，从莱布尼茨到布

尔、德摩根、施罗德等共延续了约二百年。2．第二阶段，

叶数学科学的发展提出了研究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基础问题的必

7。①同上， 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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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一般认为，哥德尔在30年代所取得的

要性。数理逻辑适应数学的需要，联系数学实际，在六十年的时间

内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，创建了特有的新方法，取得了飞跃的发

展，成长为一门新学科。这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 ( 1)集合论的创

建，( 2)公理方法的发展, ( 3）逻辑演算的建立，( 4）证明论的提出。

3．过渡时期，从希尔伯特计划以后直至30年代末。这一时期主要

是哥德尔的工作。4．第三阶段，1940年前后到70年代是数理逻

辑的发展阶段，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五个方面：逻辑演算、证明论、

公理集合论、递归论和模型论。①

——古典形式逻辑，在初

笔者基本上同意这种分期方法，但需要进行补充和修改：1．为

了历史地说明数理逻辑的一个重要来源

始阶段前加上一个“前史时期”是很有必要的。2．在王宪钧教授的

简史中，由于篇幅的限制，因而没有包括一些重要内容，例如，皮尔

士对逻辑代数和关系逻辑的发展，公理集合论的建立和发展，逻辑

语义学的建立，判定问题的重要结果，等等。这些内容在数理逻辑

史专著中应当加以论述。3

一系列重要结果，特别是不完全性定理，标志着数理逻辑的发展进

入了一个新时期。正如王浩教授所说：“从1930年开始，哥德尔

发表了一些有份量的结果，⋯⋯开辟了数理逻辑的新纪元。”②因

此，我将王宪钧教授所说的“过渡时期”改称为“数理逻辑初步发展

时期”（简称为“数理逻辑发展初期”) o

——古典形式逻辑时期。这一时期主要

综上所说，我们这部数理逻辑史专著采用以下的分期：

1．数理逻辑前史时期

论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，斯多阿学派的命题逻辑和中世纪形式

逻辑所取得的成就。

——逻辑代数时期。这一时期从莱布尼2．数理逻辑初创时期

茨到施罗德，主要论述数理逻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，莱布尼茨的

数理逻辑思想，逻辑代数和关系逻辑的建立和发展。

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5页。

①《数理逻逻引论》第257—259页。

②王浩：《数理逻辑通俗讲话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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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数理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

一、数理逻辑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

3．数理逻辑奠基时期。这一时期从1879年弗雷格《概念文

字》的出版到希尔伯特的元数学纲领的提出，主要论述逻辑演算的

建立，素朴集合论、第三次数学危机和公理集合论，为解决第三次

数学危机三大学派所取得的重要结果：逻辑类型论，直觉主义数

学基础和逻辑，形式公理学和证明论。

述哥德尔的几项重大结果

4．数理逻辑发展初期。这一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，主要论

——完全性定理、不完全性定理和连续

统假设的一致性等，以及在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之后所取得的一

系列成果，例如，形式语言中真值概念的定义，一般递归函数和图

灵机理论，判定问题的重要成果，等等。

——模型论、集合论、递归

5．数理逻辑现代发展时期。这一时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，

主要内容是各种非经典逻辑演算和四论

论和证明论的突飞猛进的发展。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不属于本书

论述的范围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1977年出版的《数理逻辑手

册》和80年代出版的四卷《哲学逻辑手册》。①

在研究数理逻辑史时，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

为指导。社会实践是数理逻辑的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泉。17世

纪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生产力的发展，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，数学

方法的广泛使用，对建立新的逻辑学的迫切需要，这些客观条件为

莱布尼茨创建数理逻辑奠定了基础。但是，数理逻辑的发展与实

践的联系不是机械的，除了对实践的依赖性的一面之外，还有它自

- Hol -①Handbook of Mat hemat i ca l Logi c Edi t ed by J . Bar wi s e , Nor t h

. Rei de l , Dor dr echt , 1983—

l and Publ i s hi ng Company, 1977. Handbook of Phi l os ophi cal Logi c

Edi t ed by Gabbay and Guent hner , 4 vol s
198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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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

己的相对独立性。它具有自身发展的继承关系，有古典形式逻辑

的成就作为思想前提，这也是我们在数理逻辑史的分期中列出前

史时期的一个原因。数理逻辑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，它在外观

上可以走在实践的前面，尔后受实践检验，得以进一步发展，臻于

完善。恩格斯说：“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，从现实世

界抽象出来的规律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，并且

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，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

世界相对立。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，纯数学也正是这样，

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，并且只表

——正是仅仅因为这样，它才是可以

应用的。’，①例如，作为形式系统的逻辑代数，最初是英国逻辑学家

布尔用代数方法研究传统逻辑而产生的，后来在逻辑、数学和电子

计算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。非欧几何最初是从探讨平行公设的证

明过程中产生的，后来在相对论中得到应用，并在天文学的观察材

料中得到检验，这就证明了它确实是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的反映，

并非是虚构的几何学。

总之，我们在研究数理逻辑史的时候，一方面承认数理逻辑的

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本源来说是由实践决定的，另一方面

也承认其相对独立性，这就和机械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，坚持了辩

证唯物主义。

二、观点和材料的统一

研究数理逻辑史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，详细占有材料，从大量

事实材料中形成观点。

马克思说：“当然，在形式上，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。

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，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，探寻这些形式

的内在联系。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

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第3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7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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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

述出来。这点一旦做到，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，呈现在

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。’，①这段话对观点与材料

的辩证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。本书的写作力图按照马克思的教导

去做。数理逻辑史的材料是数理逻辑史的生命，这些材料包括第

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，但应当以第一手材料为主。这样，才能形

成正确的观点。笔者认为，不少数理逻辑成果具有十分丰富的哲

学意义，本书对它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作了初步的概括。

在数理逻辑史的研究中，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：( 1)不从第

一手材料出发，只是摘译一些逻辑史著作中的材料和观点；( 2）用

现在数理逻辑教科书中的叙述来代替数理逻辑史上的原始资料。

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原则，不能算得上在真正

从事数理逻辑史的研究。王宪钧教授的《数理逻辑发展简述》很好

地贯彻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原则，值得数理逻辑史研究者学习。

关于这种研究方法，恩格斯作了深刻的论述，他说：“历史常

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，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，那就势必

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，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；并

且，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，这就会使工作漫

无止境，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。因此，逻辑的研究方式是

唯一适用的方式。但是，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，

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。历史从哪

里开始，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，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

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、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；这种反

映是经过修正的，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，

这时，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

加以考察。”②

①马克思：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，第24页。

②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12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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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古典形式逻辑时期的论述就采用了卢卡西维茨的

数理逻辑史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，应以历史方法为主。但数

理逻辑包括五大分支，不能完全用编年史的方式来进行叙述，否

则，数理逻辑史就“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，而且也会常

常打断思想进程”，显得杂乱无章，东鳞西爪。因此，我们在应用历

史方法的同时，也必须应用逻辑方法，“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

的规律”对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进行“修正”。这种统一的方法

具体表现在本书的结构之中。编年史的经线纵贯全书，四个时期

紧密相连。每一章仿佛一条纬线，都是专门的逻辑论题。而在每

一章的各节之间又有一条经线贯穿。这样，全书仿佛是由经线

一纬线一经线交织而成的一张网。请读者参看目录，这里不赘

述。

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内容，简单说就是“以今

论古”。马克思说：“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。低等动

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，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

识之后才能理解。因此，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

匙。⋯⋯人们认识了地租，就能理解代役租、什一税等等。但是

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。”①研究数理逻辑史必须要站在今天数理

逻辑的高度，这样才能深刻地认识以往的数理逻辑成果表露的当

代成果的征兆，才能对数理逻辑的发展作出中肯的概括。用“人体

解剖”去研究”猴体解剖”，并不是把“人体”与“猴体”等同起来，而

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猴体的结构，猴体身上表露的人体的征兆。卢

卡西维茨首创的用数理逻辑的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

论，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。他的方法就是“人体解剖”法。本书

对前史时期

“人体解剖”法。这种方法也可应用于数理逻辑本身，例如，只有站

在今天一阶谓词演算的高度，才能对布尔代数的成就和缺陷作出

科学的评价。

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第二卷，第10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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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区别哲学观点和逻辑学说

古典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都是独立的学科。但在历史上，古

典形式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特别密切，它是从属于哲学的一个部门。

数理逻辑也与哲学有密切的联系。在逻辑史上，不少逻辑学家同

时又是哲学家。因此，他们的逻辑学说往往同唯心主义的哲学理

论混在一起。应当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？最根本的一条是，要严格

区别逻辑学家的哲学世界观和具体的逻辑学说。本书是数理逻辑

史的专著，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

主义观点分析数理逻辑的概念和理论孕育、发生和发展的过程，从

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，并对一些重要成果作出中肯的哲学概括，

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数理逻辑方面的资料。为了完

成我们的主要任务，我们的主要精力应当化在数理逻辑的概念和

理论本身上面。本书一般不论述数理逻辑学家的哲学思想，以便

与哲学史相区别。但在有些情况下，有的学者对一些数理逻辑成

果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，例如，罗素对摹状词的唯心主义概括，布

劳维尔和海丁用唯心主义的直觉主义哲学去解释具体的直觉主义

数学基础和逻辑，这时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学者的唯心主义哲学观

点进行实事求是的批判，以拯救被他们歪曲了的科学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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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个有效式，其中亚里士多德把三段论

。后世所说的第四

格的 6个有效式实质上就是亚里士

式。①

第一格的正常式是（‘＊’表示差等式）：Bar bar a, Cel ar ent ,

Dar i i , Fer l o,＊Bar bar l ,＊Cel ar ont ;

Came-

第一格的反常式是：Bar al i pt on（即第四格的Br amant i p) ,

Cel ant es （ 即 Camenes ) , Dabi t i s （ 即 Di mar i s ) , Fr i s esomor um

（ 即 Fr es i s on) , Fapes mo （ 即 Fes apo) , ＊ Cel ant op （ 即

no p) .

第二格的正常式是：Ces ar e, Cames t r es , Fes t i no, Bar oco,

* Ces ar o, * Cames t r op；反常式是：I EO, EAE, AEE, OAO,

①关于这个问题，国际上一些逻辑学者有不同看法，参看拙作《从现代逻辑观点看

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1988年第5期。

——古典形式逻辑时期

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第二章

亚里士多德（Ar i s t ot l e，公元前384—322）是古典形式逻辑

的创始人。古典形式逻辑的建立开辟了逻辑形式化的道路。数理

逻辑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古

典形式逻辑。

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他在逻辑方面的主

要成就是，在直言命题中引进了主谓项的变元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

直言三段论的理论。直言三段论理论是一个形式化公理化的演绎

系统，类似现今的自然演绎系统。

划分为三个格，每格

正常式和反常式分别是6个，总共36个有效式

多德三段论第一格的6个反常

数理逻辑前史第一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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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 位
有 O是 M

＊ EAO, ＊ AEO。

第三格的正常式是：Di s ami s , Dar apt i , Dat i s i , Fer i s on,

Fel apt on, Bocar do；反常式是：AAI , I AI , AI I , I EO, AEO,

AOO。

亚里士多德说第一格的四个式（Bar bar a, Cel ar ent , Dar i i

和Fer i o)是完善的三段论式，其余的式是不完善的，都可化归为

第一格的四个式。在《前分析篇》的I . 7和I . 23中，他又将三段论

系统作了化简，把所有三段论式都化归为第一格的两个全称式，即

Bar bar a和Cel ar ent 。这就是说，亚里士多德把这两个式作为三

段论系统的基本推理规则，相当于公理。所谓“化归”就是从

Bar bar a和Cel ar ent 出发，使用一些推理规则，可以推出三段论的

一切有效式。亚里士多德使用的主要推理规则有换位法和归于不

可能法（即反三段论律）。

例如，第二格Fes t i n。的证明是这样的：“如果M不属于任何

N，而属于有的O，那就必然是：N不属于有的O。因为，由于

否定的陈述句可换位，因而N将不属于任何M；但已认定M属于

有的O；所以，N将不属于有的O。得出这个结果是凭借第一

格。”①这个证明过程如下：

无 N是 M
无 M是 N 第一格 Fer i o

有 O不是 N

这样，第二格的Fes t i n。就化归为第一格的Fer i o。在这个证明

过程中，还应用了假言三段论律：无N是M推出无M是N，无M

是 N和有 O是 M推出有 O不是 N，所以，无 N是 M和有 O是M推

出有O不是N。亚里士多德知道假言三段论律，但他在证明过程

中并没有严格加以陈述。

第一格 Fer i o可用反三段论律化归为第二格的Ces ar eo“如

①The Wor ks of Ar i s t ot l e

1928, 27

t r a ns l a t e d i nt o Engl i s h, Vol . 1

32.以下引亚氏原话，均见此书。
Oxf or 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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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组

10—15.
15.

果 A不属 于任 何 B, 并且 B属 于有 的 C, A就 不属于 有的 Co

因为如果A属于所有的C，并且不属于任何B，那么，B将不属

于任何C；我们已经知道，这乃是中间格。”①这个证明过程如

下：

所以，所 有 B不 是 A, 所 有 C是 A
所有 C不是 B

这里，“有C不是A”与“所有C是A”是一对矛盾命题，“有C是B”

与“所有C不是B”也是一对矛盾命题。反三段论律就是：

如果从 p和 q推出 r ，那么从 p和非 r 推出非 q; 反之亦然。

同样第一格的Dar i i 也可化归为第二格。在这之后，亚里士

多德说：“由于在中间格的所有三段论式都能化归为第一格的全

称三段论式，并且由于第一格的特称三段论式都能化归为中间格

的三段论式，从而很清楚：这些特称三段论式都能化归为第一格

的全称三段论式。”②这就是说，第一格的两个全称式是基本的推

理规则。

下面，我们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原文，把三段论系统整理成一个

自然演绎系统。

一、推理规则

（《前分析篇》Ⅰ. 4, 7, 23) :

( I ) Bar bar a：

Ⅱ)( Cel a r ent :

第二组

) A前提换位律（Ⅰ . 2) :
SAP

PI S
Ⅲ(

(Ⅳ ) E置换律（Ⅰ. 2) :

SEP可用 PES置换，反之亦然。

29

2

①

②

所有 B不是 A，有 C是 B

有 C不是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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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非△推出 。推出△，则从

28) :Ⅱ. 8, 59 3, 59

，非△/非

这是说，如果从

( VI I）假言易位律（ 1) :Ⅱ. 4, 57Ⅱ. 2, 53 12

/ △

5—10;10, 2917; 27

28

／△;并且/如果

/ △。/△，则

Ⅰ. 2，5，6；( V）矛盾关系置换律（ Ⅱ. 11 , 12, 13，14)：

SAP 与 非 SOP, SOP 与 非 SAP 可 互 相 置 换 ；

SEP 与 非 SI P, SI P 与 非 SEP 可 互 相 置 换 。

37；( VI ）反三段论律（ I . 5, 27

/ △,

非△／非

( 7, 59Ⅷ） 词项 改 名 律 （ 28

17—19，29 37—38）：

在推理中，词项可以改名，但在改名后词项数目保持不变。

( I X）前提交换律（Ⅰ. 6; Ⅱ. 8, 11) :

在推理过程中，前提可以交换。

，
,

( X)假言三段论律（Ⅰ. 5, 6; I I . 4) :

/ △ , 则

简写为：

，并且

假言三段论律的另一形式是：

如果

二、推演

从以上第一组两条基本规则和第二组八条辅助规则可以推出

三个格的三十六个有效式。亚里士多德在构造三段论系统时，对

有的辅助规则并没有明确陈述，只是在推理过程中加以使用，这是

亚里士多德的不严格之处，我们已作了纠正。

下面我们看几个推演的例子。

例一 Ces ar e可化归为（Ⅱ）Cel ar ent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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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所有O

例 二 Fer i o 可 化 归 为 Ces ar e 。

10)，这个证明过程应写成：按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表述 ( 29

例三 Fes t i no 可化归为 Fer i oo

32)，这个证明过程应写成：按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表述（27

亚里士多德说：“令M被断定不是任何N的属性，

的属性。由于否定的关系可换位，因而N将不属于任何M；而M

已假定属于所有O；所以，N将不属于任何O。这是业已证明了

的。”①这个证明的严格表述是：

我们不再进行证明了。由上可见，亚里士多德的直言三段论

系统在逻辑史上第一次应用了形式化、公理化的方法，为逻辑的形

式化开了先河。他还用同样的方法构造了模态三段论的系统，为

模态逻辑的研究也开了先河。②著名逻辑学家肖尔兹（H. Schol z,

1884—1956）说：“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局限在简单列举他认为是

可靠的推理规则，而是头一次对逻辑作出了某种公理化。这个成

就确实是很大的。⋯⋯他的真正成就是，把逻辑尽量接近于作为

典范的数学，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赋予逻辑以亚里士多德意义下的

科学的形式。”③

5— 10.① 27

②参看拙作《亚里士多德模态逻辑的现代解释》

③肖尔兹：《简明逻辑史》

，《哲学研究》1990年第1期。

，张家龙译，商务印书馆1977年，第10—1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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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斯多阿学派的命题逻辑

斯多阿学派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，他们的前驱是麦加拉

学派。

麦加拉学派的欧布里得（Eubul i des）发现了说谎者悖论：

一个说谎的人说“我正在说谎”，那么他是在说谎，还是说真话？这

一悖论现在归属于语义悖论。麦加拉学派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斐洛

(Phi l o）在西方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相当于现代命题演算中实

质蕴涵的真值表。

斯多阿学派发展了麦加拉学派的逻辑思想，创立了与亚里士

多德的词项逻辑不同的命题逻辑。这个学派的第二创始人克吕西

波（Chr ys i ppus，约前280—209）认为，在有效的推理图式里，有

5种是基本的。这5种基本的推理图式被称为不可证式：

一、如果第一则第二；第一；所以第二。

二、如果第一则第二；并非第二；第一；所以并非第一。

三、并非既是第一又是第二；所以并非第二。

四、要么第一要么第二；第一；所以并非第二。

五、要么第一要么第二；并非第二；所以第一。

在上述不可证式中的序数“第一”、“第二”等就是现在所说的

命题变元。

要从这5个不可证式推出其他有效式，还需要 4条元推理规

则：

六、如果由两个命题推演出第三个，那么由这两个命题的任

一个和结论的否定一起得出另一个的否定。这是反三段论律。

七、如果我们具有推出某个结论的诸前提，那么我们也就潜

在地具有包含在前提中的结论，虽然结论可以不明显地陈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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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：

/ △；,

/ △ 。，,

，那么

／△ ,

，并且

，并且

八、如果两个命题推出第三个命题，而且这两个命题中有一

个命题本身是由别的前提确立起来的，那么这两个命题中的另一

个命题和那个前提一起就能推出原来的结论。这条规则实际上就

是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假言三段论律：

九、条件化规则。一个有效的推理形式可表述成一个假言命

题。例如，不可证式一可以条件化

如果（如果第一则第二）并且第一，那么第二。

在现有的关于斯多阿学派逻辑学说的残篇中，只保存了第一

和第三两条元规则（即上述的六和八），其余两条元规则佚失了。第

二条元规则（即上述的七）是根据当代著名学者威廉·涅尔（W.

Kneal e）和梅兹（B. Mat es）的意见列上的，原先是古代学者塞

克斯都·恩披里柯（Sext us Empi r i cus）在说明斯多阿学派的定

理时提出来的；第四条元规则（即上述的条件化规则）是梅兹提出

来的。①

下面我们根据现有的斯多阿学派的逻辑资料进行一些推演。

定理一至五直接得自五个不可证式。

定理六 如果第一，那么若第一则第二；第一；所以第二。

证．（在以下证明中，为方便计，我们采用命题变元）

（一）如果p，那么若p则q 假设

①参看威廉·涅尔等著：《逻辑学的发展》，张家龙、洪汉鼎译，商务印书馆1985

年版，第206—228页；Mat es . B. St oi c Logi c, Ber ke l ey and Los Ange l es ,

1953。

这是说，由论证的诸前提推出的东西，或者由这些前提任意选出一

些前提推出的东西，本身可以作为下一步推理的前提。这条规则

实际上是假言三段论律的一种形式：

/

，那 么

如果

如果

,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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